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再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檢附建議內容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再公開展覽說明會

 「新訂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案」於108年7月17日經內政
部都委會專案小組第11次會議審議同意有關反對區段徵收之5項處理原則
外，並決議(略)：「為維護希望繼續務農及反對開發之地主權益，新竹縣
政府已縮小計畫範圍及規劃適當農業區，大幅修正土地使用配置，建請依
都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爰辦理本次公開展
覽程序。

辦理緣起

 都市計畫法第12條、19條

法令依據

 計畫範圍：西以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及竹北(含斗崙地區)都市計畫區
為界，東以主要道路、水圳等重要地形地貌為界，南以頭前溪為界，北以
犁頭山及東海二街附近地區聚落為界，計畫面積約399.35公頃。

 區段徵收範圍：配合民眾反對區段徵收分布情形，除零星、狹小以及涉及
帶狀公設、道路系統之土地，仍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外，其餘反對區徵土
地剔除區段徵收範圍。剔除後區段徵收範圍約360.18公頃，另劃設農業
區(配售)約5.07公頃一併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計畫範圍及區段徵收範圍

新訂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案
(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1次會議決議辦理再公開展覽)

【再公開展覽時間】

 日期：自民國108年9月18日起45天

 地點：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竹北市公所、芎林鄉公所

【再公開展覽說明會】

 日期：(第一場次) 民國108年 9月28日(六) 上午10時整

(第二場次) 民國108年10月23日(三) 晚上19時整

 地點：新竹縣政府大禮堂(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10號)

新訂台知計畫重要Q&A

計畫範圍及區段徵收範圍之遴選原則
(內政部都委會專案小組第11次會議審議通過)

 原則1：如土地係屬持分情形，如有任一土地持分所有權人反對區段徵收，則剔除

區段徵收範圍。

 原則2：反對區段徵收土地如位於計畫範圍邊界，剔除都市計畫範圍。

 原則3：位於區內，屬零星、狹小以及涉及帶狀公設、道路系統之土地，考量公共

設施系統之完整性，仍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原則4：屬建物密集地區，主要計畫劃設為住宅區，並於細部計畫劃設為住宅再發

展區，剔除區段徵收範圍。

 原則5：非屬建物密集地區，劃設為農業區，剔除區段徵收範圍。

建築改良物與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遷移費、營業損失等
如何查估補償？

 各項補償費按「新竹縣辦理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良物查估補償辦法」及「新竹縣辦

理土地徵收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估基準」相關規定查估補償之，本府考量

民眾權益，將規劃修正相關補償評定標準，以提高相關補償費用。

剔除都市計畫範圍土地，後續開發機制?

 依93年核定重大建設範圍(447公頃)為準，於國土計畫先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3類，未來於國土計畫將增列開發許可規定，地主可依相關規定進行整合開發。

區段徵收拆遷戶如何安置？

 本計畫將規劃安置街廓，供區段徵收區內被拆遷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優先選配安

置街廓，自行興建造屋或透過公辦協力造屋方式，先建後拆，無縫接軌。

甚麼是公辦協力造屋？

 由縣政府積極協助建立平台，規劃以辦理合建分屋方式，再以成本價專案讓售安置

戶及提供弱勢戶承租為目標。

網路上可否看到計畫書、圖？

 公開展覽之主要計畫書、主要計畫示意圖及細部計畫示意圖，可至新

竹縣政府都市計畫網點閱：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zh-tw

剔除區段徵收之住宅再發展區及農業區之建物及農水路是否會保留?

 該兩種分區原則剔除區段徵收範圍，其現況建物可保留不拆除並維持原使用，另未

來將透過工程規劃，確保農水路留設，提供農業區使用。

農業區(配售)劃設目的?

 農業區(配售)原則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後續作為公有市民農場，未來規劃採出租或出

售方式提供有農耕需求之民眾使用。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示 意 圖

【主要計畫示意圖】 【細部計畫示意圖】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為公展草案內容，後續仍應以都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內容為準。

高鐵六家
工電路基地

高鐵六家
工電路基地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
比例(%)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147.8683 37.03

商業區 42.0016 10.52

產業專用區 62.4369 15.63

農業區 29.3148 7.34

合計 281.6216 70.52

公共設
施用地

合計 117.7276 29.48

計畫總面積 399.3492 100.00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比例(%)

備註

土地使
用分區

住
宅
區

第一種住宅區 14.8596 3.72

第二種住宅區 95.3434 23.87
住宅再發展區 8.1810 2.05剔除區徵

小計 118.3840 29.64

商
業
區

第一種商業區 17.0467 4.27

第二種商業區 19.1067 4.78

小計 36.1534 9.05

產業專用區 51.5595 12.91

農業區 24.2246 6.07剔除區徵
農業區(配售) 5.0688 1.27

合計 235.3903 58.94
公共設
施用地

合計 163.9589 41.06

計畫總面積 399.3492 100.00
區段徵收範圍 365.2492 -


